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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93_E5_BA_86_E6_c122_479605.htm 其实,法律既是一个国

家的国家意志，就应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刑法应当是和经济

法、行政法和民商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譬如，中国的公

司法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中国的刑法中就出现了严格

的虚报注册资本罪，在中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出现了偷税

和抗税规定，刑事立法 中就规定了偷税罪和抗税罪。在罪刑

法定的总原则限制下，中国的刑法分则具体化了，但是，由

于对中国现行的刑法、民商法和经济法等等共同组成的法律

体系梳理、整合不够，因而在刑事立法中出现了许多似是而

非的规定。这些规定为“自由”解释刑法规定提供了非常大

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刑法一遇到具体的案件往往引起众

多非议的原因所在。 刘晓庆案久悬待决且一波三折提出法律

问题:法律体系应当整合!刑法分则的各个部分需要细化，要依

据刑法所必须援引的、相关的经济法、民商法等专门法律法

规,细化、统一化，对各个罪名作出科学的界定以利判断。从

根本上来说，立法部门应该对刑法、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部门

法进行彻底的整合，避免因立法技术、执法水平等等,出现司

法实践中各个法律部门自说自话、各自说法不一的情况出现

。现在，中国的法律不是太多了，而是有些乱。 中国法律体

系的有机统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国新刑法对经济犯罪的

罪状描述非常简约，在处理相关犯罪案件时，司法机关必须

倚重国家颁布的经济法律和经济行政法规。就刘晓庆一案来

看，司法机关必须依据税收征收管理的规定，对行为人的违



法性质作出判断。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什么是偷税,什么是抗

税已经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机关不应该有太

多难题。刘晓庆如果涉嫌单位犯罪，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是否

应当承担责任，在法律上也应该是清晰的，不应该在司法界

产生大的分歧。 在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除了对单位判处

罚金外，还要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进行处罚。假定此次司法机关侦办的重点是晓庆公司的犯罪

活动，作为董事长的刘晓庆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有人认为

刘晓庆虽然是公司的董事长，但她不具体负责公司的经营业

务，而只是在艺术上把关，所以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如果

这样的说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法律适用上的弹性就未免太

大、太活了些。法律在追究一个自然人法律责任的时候，不

仅仅要看他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法律上规定他必须

做些什么。这种责任与董事长的有些权利对等。 从公司法的

角度来看，中国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享有绝对的权利，在法律

严格奉行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公

司的董事长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公司法的具

体条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这种责任与董事长的有些权利对

等。在实际操作中，董事长的有些权利可以通过章程及授权

委托书让渡给经理或其他人员，有些权利则是无法让渡的。

这是作为公民的自然人和作为董事长的自然人之间的一个重

大区别。譬如，关于公司制定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的问题，关于公司的税务安排问题，作为董事会成员的董事

长不得随意将权利让渡给公司经理及其他工作人员。这不是

公司法等民商法决定的，而是会计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决定

的。我国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



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如果公司的董事长以自

己不懂法或不屑参与公司的财务税务管理为由，试图逃避法

律的制裁，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如果企业的董事不参与管

理因而就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郑

百文”董事陆家豪先生的处理就是错误的。作为公司的董事

长，在涉及到民事权利的领域可以让渡自己的权利，但在涉

及到会计税务等问题时，不是放弃权利的问题，而是必须履

行自己的义务。这是由经济法和行政法规定的。 从媒体的报

道中我们知道，刘晓庆涉嫌税务案件。在我国现行刑法中，

涉税的罪名有十多个，人们不知道刘晓庆是触犯了一罪还是

数罪，也不知道刘晓庆涉嫌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在林林

总总的报道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提法。 在被羁押了４２０

多天后，刘晓庆被取保候审了。这意味着着在今后的一段时

间内，刘晓庆的行动自由还将受到限制。我国法律界规定，

取保候审的条件为：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

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

社会危险性的；已被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

定的侦查、起诉、一审、二审的办案期限内不能结案，采用

取保候审方法没有社会危险性的。 刘晓庆被取保候审并不是

被释放，并不是有完全的自由。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被取保候审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

开所居住的市、县；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不得以任何形

式干扰证人作证，不能利用自身仍有的一定自由实施干扰证

人作证的行为；不得伪造、毁灭证据或者串供，即不得利用

未被羁押的便利条件与其他同案人订立攻守同盟，统一口径

，隐藏、销毁、伪造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至于此案将于



何日开庭,刘晓庆做代理律师的钱列阳说,目前为止他都没有接

到这方面的通知或决定书。据悉，如果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刘晓庆将不会出现在庭审现场。 2003年８月１６日，刘晓庆

从北京市看守所出来了。从去年６月２０日被刑事拘留算起

，她已经被羁押了４２０多天。在这段日子以及更早的一些

时候，围绕刘晓庆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回

味这些故事就会发现，刘晓庆案几乎就是一堂生动的法律课

。 公众人物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别无选择。此前，媒体对

刘晓庆涉嫌偷漏税就曾大报特报，如今刘晓庆好不容易出狱

了，但媒体依然不依不饶，长枪短炮地把个北京市看守所大

门围得结结实实。本来，刘晓庆８月１５日已办好相关手续

，但是由于媒体过度关注，使她最终决定延迟离开，硬是在

看守所多呆了一天。令人关注的是，对刘案关注的不仅有地

方媒体和娱乐媒体，还包括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这给

我们一个启示，利用公共资源成名的公众人物，不能只在风

光时想着利用媒体，倒霉时就把媒体一脚踢开。任何时候，

公众人物都会被监督，他别无选择，除非公众不再关心。 公

共权力机关接受公众和舆论监督，有利于打破暗箱操作。多

位法律界人士在分析刘晓庆被取保候审的原因时认为，从去

年６月２０日至今，刘已被羁押４２０余天，立案侦查花去

２７４天。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来说，案件应该有个结论了，

否则就可能会出现超期羁押。同时，刘本人也有悔过表现和

筹款补缴税款的愿望，如果继续羁押其愿望无法实现。 对此

，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刘晓庆不是公众人物，如果

没有这么多公众和媒体关心，她会不会不被取保候审，会不

会被超期羁押下去？答案恐怕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好说，



由于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和关注，公共权力机关必然不敢肆无

忌惮地搞暗箱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众和媒体对公众

人物的监督也是对公众人物的保护，公众和媒体对公共权力

机关的监督也是公共权力机关的一个防腐剂。 犯罪嫌疑人的

权利一样不容侵犯。今年６月初，一个记录片组准备将“刘

晓庆税案”拍 成记录片，欲详细披露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很快，本报、中国青年报先后发表文章对此做法提出质疑：

刘晓庆目前虽然在押，但她只是“犯罪嫌疑人”，法院并未

宣判，电视剧予以披露甚至给予“定性”，必然涉嫌侵权。 

８月１６日，谢晋导演听到刘晓庆取保候审的消息后说，刘

晓庆若免予起诉，他将邀请她出演其巨片《我的母亲与末代

皇帝》中的重要角色。但是，《我的母亲与末代皇帝》剧本

就要送电影局审查，他不希望请刘晓庆重返银幕的想法对剧

本通过产生什么影响。对此，国家电影局艺术处江平处长认

为，我国电影法规没有任何规定说，有过刑事案件、包括曾

被嫌疑的自由公民，就不能进行合法的艺术创作活动。 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关注刘晓庆的命运，也就是关注我们每一

个普通人的命运。如果，刘晓庆不被公正判决，普通人就更

可能被不公正对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